
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數學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

壹、依據 
一、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數學領域課程綱要。 

二、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。 

三、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 

四、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。 

五、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數學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。 

 

貳、基本理念 

一、提供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及數學領域裡使用並應用數學的機會。 

二、探討週遭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中，到處可見的數與形的規律，培養學生分析資料、形成臆測、驗證與判斷的能力，以提

升生活品質，改善生活環境，進而養成關懷環境、尊重自然的情操。 

三、提供嘗試解決有挑戰性的數學題目的機會，強調解決問題，以及與他人溝通講理等各種能力的培養，培養學生主動學

習的態度及欣賞數學的能力。 

四、透過數學多元開放、理性的討論，激勵多樣性的獨立思維方式，尊重各種不同的合理觀點，分享個別族群的生活數學

以及欣賞不同文化的數學發展。 

五、以數學方式溝通，如了解並使用數學的語言與符號與人溝通，培養學生理性溝通，的民主素養，以及開放性的人格特

質。 

 

參、現況分析 

一、依據 108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程實施本領域理念之精神，培養學生積極參與討論，激發各種想法，激發創造力，明確

表達想法，強化合理判斷的思維與理性溝通的能力，期在課堂互動的過程中建立數學知識。 

二、學生學習成就 

        1.第一階段(國小一至二年級)：能初步掌握數、量、形的概念，其重點在自然數及其運算、長度與簡單圖形之認識。 

2.第二階段(國小三至四年級)：在數方面要能熟練自然數的四則與混合計算，培養流暢的數字感；另外，應初步學習



分數與小數的概念。在量上則以長度的學習為基礎，學習各種量的常用單位及其計算。幾何上則慢慢發展以角、 

邊要素認識幾何圖形的能力，並能以操作認識幾何圖形的性質。 

3.第三階段(國小五至六年級)：在小學畢業前，應能熟練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；能利用常用數量關係，解決日常生

活的問題；能認識簡單平面與立體形體的幾何性質，並理解其面積或體積之計算；能製作簡單的統計圖形。 

     三、本校師資皆為學識涵養高的合格教師。 

 

肆、課程目標    

     一、掌握數、量、形的概念與關係。 

     二、培養日常生活所需的數學素養。 

     三、發展形成數學問題與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。 

     四、發展以數學作為明確表達、理性溝通的能力。 

     五、培養數學的批判分析能力。 

 

伍、實施原則及策略 

   一、對於未能達到全部能力指標的部分學生，可利用彈性教學時數進行補救教學，使得這些學生都能達到該階段全部的能 

       力指標，以利於下一階段的學習。 

   二、本課程以大部份學生能夠學會為訴求，對於能力較好的學生，其需求並無法滿足，可補充額外數學的教材。 

三、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，採加深、加廣、加速、加減、簡化、減量、分解、替代與重整方

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。 

 

陸、實施內容 

   一、實施時間與節數 

        1.一個學年度分上下學期。 

        2.課表編排以週課表領域學習安排。 

 



 

年級 節數 備註 

一年級 4 無 

二年級 4 無 

三年級 4 無 

四年級 4 有一節含於彈性節數中 

五、六年級 5 有一節含於彈性節數中 

       二、教材來源： 

          1.依照教學目標，配合地方的生活環境和兒童實際生活，選取適當而有趣的題材。 

          2.各年及所使用之教材以選用為主自編為輔，各階段之教材盡量以同一版本為主。 
      (1)110 學年度各年級使用版本 

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六年級 

康軒 康軒 康軒 翰林 翰林 南一 

        3.教材的份量及難度須配合教學時數及學生能力；內容應顧及上下銜接，彼此聯繫，盡量與學生生活相結合。 

   三、教學方式與教學創新： 

    1.教材選取應依照教學目標，配合地方的生活環境和兒童實際生活，選取適當而有趣的題材。教師應明瞭教材的內容與 

      目標，並布置適當的學習環境，以利於教學。 

    2.教學活動需依教材單元性質與學生學習思考特性，採用具體操作實測、實驗、作圖、觀察、討論、發表、問答…等方 

      式進行。教師不宜僅用講述的方式進行。 

    3.教學過程透過引導與啟發，使學生能在問題情境中，形成解決問題所需數學概念、過程、既能和態度。教師可提供現 



      實生活問題或開放性問題，激發學生不同的想法，應須避免預設或過早提出解題方式和結果，且不宜做機械式的解題 

      訓練。 

    4.數學教學應協助學生體驗生活情境與教學的連結過程，培養學生能從數學的觀點考察週遭事物的習慣，提高應用數學 

      的能力。 

    5.數學教學應培養數學生以數學語言或方法分析批判週遭事物的精神。 

    6.數學教學注重形與數量的聯繫，讓學生在時測與直觀中獲得數、量、形的概念，並逐步適度地抽象化，進而體會數學 

      的樣式。 

    7.數學教學應以學生的直觀經驗為基礎，經過逐步數學化過程的引導，促使學生建立相關的知識。精確計算前提供學生 

      估算的活動；時測前提供估測活動；歸納幾何性質前提供幾何形體的觀察、討論的活動。 

    8.數學教學應提供充足的時間，讓學生相互合作與討論，並鼓勵學生發表肯定其個人想法，進而培養其欣賞他人想法的 

      態度。 

    9.數學教學前應檢驗學生既有的經驗與知識，並適時補強；教學中應探討學生容易犯錯的原因，並進行診斷。 

    10.數學教學著重學生概念的瞭解與能力的培養，應避免強調零碎知識的憶與背誦。 

    11.數學教學應依學生個別差異設計教學活動，鼓勵學生主動參與，培養完整的學習成就感，並啟發其學習與研究數學

的興趣。 

    12.數學學習遲緩的學生，應施行補救教學與心理輔導，以激發其學習意願，克服學習困難；資賦優異學生，宜施行補

充教學與個別指導，以發展其數學才能。 

    13.提供多樣充分的經驗，使學生對數的概念及數與數的關係能有感覺，提升數學能力。 

   四、學生學習分組合作、班群互動、E-mail 上網學習......等 

    五、教學評量 

       1.教學評量方式宜多樣化，應配合教學目標採用紙筆測驗、實測、討論、口頭回答、視察、家庭作業、專題研究或分組 

         報告…等方式，評量學生的知識、技能、能力與態度。 

        2.教學過程需採用各種不同的評量方式：評量學生的起點行為以做為擬定教學計畫之依據；評量學生的學習狀況，以便 

          及時發現學習困難，進行補救教學；評量學生的學習所得，做為學生學習回饋及輔導學生的參考。 

        3.成績考評的範圍或內容需顧及教材內容與教學目標，其難度應符合學生程度，並著重在呈現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所得， 



          期使學生透過成功的經驗，提高學習的興趣與信心。 

        4.試卷中除選擇題與填充題外之其他題型，均宜訂定分段給分標準，依其作答過程的適切性，給予部分分數。 

        5.評量時得視評量的目的，適度地讓學生使用尺規、電算器…等工具。 

    6.評量以增進學生反思能力為原則。 

 

柒、教學資源 

 一、學校資源：創客教室 

二、 其他：網路資源 

 

 
捌、逐年實施 

    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110 學年度一至三年級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；四至六
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。 

 

玖、審查後實施 

    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